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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效应对疫情对企业造成的影

响，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认真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按照中央和自治区党委、

政府的部署要求，认真落实落细各项

财税政策措施，积极支持企业复工复

产，帮助企业渡过疫情“寒冬”。 

完善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财政政策

一是调整现有专项资金结构。配

合自治区工信厅等七部门制定《关于

支持疫情防控物资生产企业的十条政

策》，对全区疫情防控重要医用物资生

产企业、医用物资所需的重要原辅助

材料生产企业通过重点产业发展专项

资金在工业企业技术改造、扩能增效、

一次性奖励、贷款贴息、降低企业用

工成本和物流成本等方面予以支持。

二是着力减轻企业负担。对承租

自治区本级行政事业单位房屋及构

筑物的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免除

2020年2—3月的房屋租金，2020年1

月和4月的租金减半收取。

三是支持稳外贸稳外资。梳理国

家、自治区近期出台的各类援企稳岗

政策，指导外贸企业用好用足财政、

金融、税收、社保、就业等各类帮扶

解困政策。针对疫情期间外贸企业资

金短缺问题，充分发挥中小外贸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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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平台作用，及时向合作银行和担

保机构推荐有融资需求的外贸企业

名单，指导各合作方简化申报流程，

减少企业提交资料，最大程度提供

便利化服务。积极开展线上招商引资

工作。要求有关盟市加强对年内拟增

资、减资、撤资及调整在自治区投资

策略的企业跟踪服务，促成增资项目

落地。

落实税收优惠政策

一是落实国家税费减免政策。与

各部门密切协调，迅速落实增值税、

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民航发展

基金、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费和相关药

品注册费等税费优惠政策，积极落实

防控新冠肺炎期间免收车辆通行费政

策，阶段性免、减、缓企业养老、失业、

工伤保险单位缴费以及缓缴住房公积

金等政策，以及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

由3%降至1%政策。

二是及时提出税费政策建议。在

落实国家和自治区已经出台的更大规

模减税降费政策同时，第一时间向自

治区报送了全区防控疫情减税降费政

策建议，并列入到自治区政府支持防

控疫情重点保障企业和受疫情影响生

产经营困难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政策

措施中。

三是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会

同内蒙古税务局印发了《内蒙古自治

区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自治

区税务局关于明确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减免政策的

公告》，对受疫情影响发生重大损失、

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重大影响的中

小企业，部分或全部减免房产税和城

镇土地使用税。

落实金融支持政策

一是对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给

予贷款贴息支持。在人民银行专项再

贷款支持金融机构提供优惠利率信贷

的基础上，中央财政按企业实际获得

贷款利率的50%进行贴息，期限不超

过1年。据人民银行呼和浩特市中心

支行提供的数据，截至5月14日，自

治区8家银行支持38户疫情防控重

点保障企业获得优惠贷款20.49亿元，

预计贴息资金2064万元。

二是加大对受疫情影响个人和企

业的创业担保贷款贴息支持力度。截

至5月14日，对受疫情影响暂时失去

收入来源的个人和小微企业发放贷款

1.7亿元。

三是优化对受疫情影响企业的融

资担保服务。在疫情防控期间，政府

性融资担保机构通过与银行合作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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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审批绿色通道、免反担保等措施

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担保服务。截至

5月14日，全区政府性融资担保公司

为受疫情影响的中小微企业、合作社

及个人共计25518户提供了融资担保

服务，担保金额70.64亿元，平均担保

费率1%左右。

保障就业形势稳定

一是保障重点企业行业用工。对

春节期间开工的保障疫情防控、公共

事业运行、群众生活必需的重点企业，

每吸纳一名高校毕业生、农牧民工、

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且签

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并按规定缴纳社

会保险费的，按每人1000元给予企业

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对经营性人力

资源服务机构组织下岗失业人员、高

校毕业生、农牧民工到企业就业，并

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参加社会保

险的，给予每人100元的就业创业服

务补贴。

二是开展就业困难人员帮扶。支

持嘎查村（社区）开发临时性公益性岗

位，针对就业困难人员从事疫情防控

等相关工作，允许在期间按当地最低

工资标准给予临时性公益性岗位补贴。

三是实施创业载体奖补。对在疫

情期间创业园和孵化基地、四众创业

支撑平台为创业者降低或减免场地租

金费用的，据实给予3个月的减免费

用补助。

四是推进线上职业技能培训。对

企业职工、贫困家庭子女、贫困劳动

力等就业重点群体，在疫情期间开展

职业技能线上补贴性培训。

五是落实社会保险费返还。对不

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返还其

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50% ；

对面临暂时性经营困难的中小微企

业，返还上年度6个月企业及其职工

应缴纳社会保险费的50%。阶段性降

低工伤、失业保险费率至2021年4月

30日。

   责任编辑  张小莉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

做好疫情防控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

一系列决策部署，福建省各级财政部

门在加强防控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职

能，主动作为、创新方式，坚持减负、

稳岗、扩就业并举，在资金扶持和税

费优惠政策等方面出台多项稳岗援企

政策，让政策跑在受困企业前面，全

力支持和组织推动各类生产企业复工

复产。 

落实一系列减负政策

一是扎实做好阶段性减免企业社

福建：
做好财政“加减题”  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福建省财政厅

保费政策。从2020年2月至6月，对

中小微企业和以单位方式参保的个体

工商户养老、工伤、失业保险三项社

保的单位缴费部分给予减免；对大型

企业等其他参保单位，减半征收2月

至4月三项社保的单位缴费部分。实

施减免、减征和缓缴期间，不收取滞

纳金，职工个人权益不受单位免、减、

延缴的影响。

二是落实阶段性降低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费率政策。企业缴纳的省

本级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

险）单位缴费费率降至4.35%。其他

统筹地区，统筹基金累计结余可支付

月数大于6个月的，费率可降至不低

于4.35%。同时，受疫情影响生产经

营出现严重困难的企业，可申请缓

缴社会保险费和职工医保费。已正

常缴纳2月三项社保费的企业，可按

程序申请退费或者冲抵以后月份的

缴费。

三是积极落实相关税费优惠政

策。对因疫情遭受重大损失、正常生

产经营活动受到重大影响的中小企

业，缴纳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确

有困难的，可申请减征或者免征，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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